本科生评优工作安排意见
1、 评优基本条件
凡在北京林业大学正式注册的本科生，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奖学金评定年度内未受党、团、行政处分，各门必修课及选修课（包括体育课）全部合格，三、四年级非外语专业学生国家外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六级资格（英语四级425分以上），均有资格申请各类奖学金。在一学年内的校卫生检查中，同一宿舍卫生不及格累计三次以上，取消其所在班级优良学风班评选资格。
2、 评优时间安排及程序：
1、第一阶段：9月17日－9月22日，学院成立评优管理小组和学生资助工作小组，学生先填写本科生信息采集、家庭贫困学生认定，对各学生学习成绩及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了解、统计、整理。
2、第二阶段：9月23日－10月11日，院召开班主任、班长、团支部书记会，具体落实，明确要求。班主任组织本班召开评优主题班会，对照“奖、助学金名额分配表”进行评选。通知入选学生进行相关表格填写，并将评选结果（经班主任本人签字）报送学院评优工作小组。
3、第三阶段：10月14日－10月15日，学院对学生申报情况和班级评议结果进行审核，形成评优结果（初稿），并提交学院评优领导小组审核。
4、第四阶段：10月16日－10月23日，对评优结果（初稿）进行公示，广泛征求意见。
5、第五阶段：10月25日，将公示后的最终评优结果上报学校学生处。
6、第六阶段：10月28日－11月8日，学生处对各学院的上报名单进行整理、复审，由校评优管理委员会进行最后审批。
3、 各类奖、助学金评定标准、金额及比例
      评定标准：各类奖学金评定标准统一根据北林学发[2006]62号文件：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2013年7月制）执行，我院以综合分为标准。
A．专项奖学金：奖励优秀学生或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1、国家奖学金：奖励本科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。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实施办法》。8000元／学年/人，我院6人（详见名额分配）。大一不参加。同一学年内国家奖学金不得与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等其它各类、各种奖学金兼得（国防奖学金除外）。
2、国家励志奖学金：奖励资助本科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且平均学分积80分以上。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实施办法》。5000元／学年/人，我院18人。每班民主评议推荐1人，大一不参评。
3、国家助学金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实施办法》。一等助学金3500元/人；二等助学金2500元/人。我院166人（详见名额分配）。每班级民主评议推荐一等和二等助学金名额。
4、社会类奖助学金：包括新生专业特等奖学金（2人）、冠林奖学金（1人）、家骐云龙奖学金（1人）、丰华镇远攀登助学金（3人）、黄奕聪奖学金（1人）、新科鹏举奖学金（2人）、新科鹏举助学金（2人）【详见附件】
B．单项奖学金：奖励各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。
1．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：各门必修课及选修课程全部合格，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，一次性奖励2000元，获奖比例为参评人数的3%(理科基地为6%)。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2013年7月制，以下同）。
2．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：各门必修课及选修课程全部合格，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，一次性奖励1000元，获奖比例为参评人数的10%(理科基地为20%)。
3．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：各门必修课及选修课程全部合格，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，一次性奖励500元，获奖比例为参评人数的15%(理科基地为 25%)。
4．学术优秀奖学金：各门课程需及格（包括任选课），二年级以上学生四级成绩达到学校规定标准，包括单科竞赛成绩优秀和优秀学术论文，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2013版）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。一次性奖励200、300、500、800元/人，不受名额限制。
5．学习进步奖学金：各门课程均需及格（包括任选课），学习成绩（平均学分积）进步10名及以上，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2013版）第一条和十三条的规定。一次性奖励200元/人，不受名额限制。
6．文体优秀奖学金：奖励学校文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学，评定比例为参评人数的2%，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2013版）第一条和十四条的规定。一次性奖励100-200元/人。
7．外语优秀奖学金：首次参加国家外语四六级考试，四级为635分以上，六级605分以上。各门课程均需及格（包括任选课），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2013版）第一条和十五条的规定。一次性奖励300元/人，不受名额限制。
9．其他奖学金： 凡有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等行为，或在其他领域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学生，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奖励。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（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2013版）。
4、 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评定条件及奖励方法
1.“三好学生”的评定办法：
根据综合素质测评方案进行自评和互评后，从获得学习优秀奖学金的学生中，全学年平均学分积不低于80分，并且10、11年级英语四级成绩达到国家标准，评出“三好学生”，获得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。“三好学生”的比例为参评学生人数的10%。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第一条和《北京林业大学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及名额分配。
2.优秀学生干部的评定办法：
全学年平均学分积不低于75分， 10、11年级英语四级成绩达到国家标准。优秀学生干部由班级干部、学院党团委干部、学生党支部干部、学生会干部、学生社团干部中评选产生，评定比例为参评人数的10%。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》第一条和《北京林业大学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及名额分配。
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奖励办法：
获得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的学生，学校将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由学生本人填写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励评定表》，存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5、 理科基地奖学金
参见《理科生物学基地优秀学生奖励暂行条例》（理发[2010]1号）
6、 优良学风班集体的评定
优良学风班的评选详见《北京林业大学优良学风班评定办法》（北林学发［2006］60号）。
注：同一宿舍卫生累计三次不合格、教室卫生累计三次不合格的班级；本年度出现违纪的班级不得参加优良学风班的评比。请参评的班级在10月10日之前《班级工作手册》、班级学年计划和学年总结交到院团委。
7、 它需要说明的问题
1. 转专业学生的奖学金评定仍在原班级进行。
2. 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定，均应经过班级民主程序，凡未经全班同学讨论的结果，视作无效结果。
3. 班级无《班级工作手册》者，取消其优良学风班的评选资格。
4. 请与学院党委、团委及时沟通评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5. 学校及学院提倡获奖学生把奖学金用于帮助学习、交纳学杂费等与学习相关方面。凡无特殊原因欠交学校各种费用者，将暂时停发其各类奖学金。
6. 申请助学金必须是进行过贫困生认定申请的学生，国家一等助学金每班民主推荐4-5人并排序，二等助学金每班民主推荐5-6人并排序，学院资助工作小组根据掌握的贫困生情况进行民主评定。
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评优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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